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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促进前海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
若干措施》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部署，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，充分发挥前海深港合作特色优势，推动前海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前海管理局联合市政务数据局起草了《关于促进前海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（一）落实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必然要求
当前，数据要素已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。国家数据局先后印发《2025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》《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行动方案》等文件，明确要求“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”“布局建设数据产业集聚区”“推进数据跨境流通安全技术应用创新”。《若干措施》聚焦数据基础设施、跨境流通、产业集聚等关键领域，是对国家战略部署的细化落实，旨在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数字领域新质生产力在前海发展壮大。
（二）破解产业发展突出问题的需要
目前数据领域经济活动和产业发展仍面临瓶颈：一是基础设施支撑不足，数据跨境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，可信数据空间等新型载体布局尚未形成规模；二是要素流通不畅，市场普遍存在数据入表难、确权难、价值评估难等问题，数据确权交易活跃度与市场预期仍有差距；三是生态体系不完善，高端数据人才集聚效应不明显，关键技术攻关缺乏协同机制，尚未形成数据全链条产业生态。
（三）打造深港数据合作标杆的需求
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，前海承担着探索数据跨境流通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的重要使命。目前深港已上线跨境数据验证平台，但仍存在规则壁垒、需求不足、案例较少等问题，需通过政策引导来推动跨国公司区域总部、跨境研发部门落地，形成数据跨境流动需求案例。《若干措施》针对性推出深港数据跨境应用补贴、国际数据服务支持等举措，旨在构建基础设施联通、规则标准互认、产业生态共荣 的深港数据合作新格局。
二、制定的可行性
（一）政策体系支撑完备
国家层面，“数据二十条”及2025年数据基础制度工作要点明确了数据产权、流通交易、收益分配、安全治理四大制度框架，为地方政策制定提供了根本遵循。省市层面，广东省作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制改革试点省份，已出台《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制改革行动方案》，重点推进包括数据交易平台建设、数据跨境流通试点等任务。深圳已落地数据交易平台等基础设施，全面推进国家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试点--“深圳数场”。深圳市数据交易所已编制首个跨境数据交易合规评估指引地方标准，政策实施具备良好制度环境。
（二）产业基础逐步夯实
前海已形成一定的数据产业发展基础：落地“1+3+X”国际化数据要素集聚发展综合服务体系；华为云数据经纪人创新中心已挂牌成立；深圳（前海）数据要素流通服务中心正式启动筹备；前海与宝安区共建数据产业支撑体系，覆盖国际数据产业园、数据产业基金等关键载体；深圳（前海）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投入运作，累计服务企业超200 家；广东省数据要素产业协会大湾区总部落地前海，具备政策落地的实践载体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前海数据企业共4005家，规上数据企业670家，高新技术企业768家，上市企业7家，数据产业从业人数约14.79万人。其中数据技术企业1382家、数据基础设施企业379家、数据应用企业1847家、数据安全企业103家、数据服务企业158家、数据资源企业136家，集聚了微众银行、数创弧光、乘乘集团、丰图科技、数篷科技、深圳征信、维仕数据等数据企业。2024年数据产业营收约为2065亿元。
（三）区域政策差异显著
对比国内重点城市，北京、上海侧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硬科技创新，杭州聚焦数据电商与直播场景。前海《若干措施》立足“深港合作+制度创新”特色，在跨境数据补贴、国际数据服务、深港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突破，既填补了区域政策空白，又能为全国数据跨境治理提供“前海经验”。
三、文件起草的主要思路
（一）广泛学习借鉴国内地区现有数据产业政策
在起草本数据产业政策过程中，广泛参考国内多个地区的数据产业相关政策。广东省涵盖广州南沙新区（自贸片区）、广州市天河区等地，借鉴关于网络安全和数据服务产业扶持、对数据跨境和产品交易有补贴奖励、鼓励数据资产入表等补贴方式。北京市朝阳区、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北京市大兴区各有侧重，朝阳区支持数据要素多方面发展，经开区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大兴区鼓励数据跨境业务。上海市临港新片区推动国际数据产业发展，浦东新区侧重支持数据要素市场。浙江省杭州市、杭州市滨江区和萧山区、湖州市吴兴区等地分别在数据流通试点、要素价值化、产品交易资助、知识产权登记等方面有政策。此外，福建省厦门市强化基础设施和数据集建设，江苏省连云港市鼓励知识产权登记。
（二）前海数据产业政策的特点与独特性
前海此次出台的产业政策特色鲜明、独具创新。一是突出深港合作，关注跨境融合与流动，对跨境业务和合规出境企业给予奖励，发挥深港交汇枢纽的区位优势。二是精准定位重点领域，围绕数据产业的关键环节和要素市场制定政策，构建起全面的数据产业生态支持体系。三是支持方式多样，运用奖补等多种资金支持手段，按不同标准和额度满足不同企业的发展需求。四是探索创新路径，勇于创新探索，设立数据产业专项发展基金，通过金融方式助力技术攻关和产业生态构建，为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新动力。
（三）基本原则
战略导向：紧扣数字中国建设目标，将数据产业作为前海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，面向“十五五”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发力。
问题导向：针对基础设施、流通效率、生态完善等产业发展薄弱项，设置奖补政策，支持数据流通利用“供得出、流得动、用得好、保安全”。
特色导向：依托深港合作优势，支持在跨境数据应用、国际数据服务、规则标准互认等领域先行先试。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《若干措施》共五章二十三条，分为总则、重大项目、流通利用、产业集聚、附则五个部分，形成“基础设施-要素流通-生态培育”的数据产业全链条政策体系。
（一）总则部分（第一条至第二条）
明确政策制定目的是“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抢抓数据要素市场机遇”，确立前海管理局的资金管理主体责任，包括编制年度计划、受理审核、拨付监管等全流程职责，为政策落地提供组织保障。
（二）重大项目建设部分（第三条至第五条）
聚焦数据产业生态底座建设，设置三个支持方向：
基础设施与平台：针对国家数据局认定的可信数据空间、数场、区块链等试点项目，按建设成本20%给予最高2000万元奖补；运营期每年补贴最高200万元（连续三年），呼应国家数据局关于抓好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。
高质量数据集：面向多模态大模型、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，对国家数据局试点数据集给予200万元每个的一次性补助，落实《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行动方案》中关于加强重点领域数据标注的部署。
创新平台建设：对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给予每年最高1000万元补贴（连续三年），旨在吸引高水平科研资源落地，突破核心技术瓶颈。
（三）要素流通利用部分（第六条至第十条）
围绕数据“流得动、用得好”设计政策，突出跨境特色与价值实现：
深港跨境应用：对深港认可的民生政务场景，按每笔10元补贴跨境数据业务（年最高100万元）。
合规出境支持：企业首次通过数据出境评估/备案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，建设出海服务平台支持跨境电商、微短剧等业务，降低企业合规成本。
国际数据业务发展：支持企业开展数据采集、存储、加工、标注、托管等国际数据业务，鼓励开展跨境电商、游戏、微短剧出海等数字服务新业态新模式。
资产价值实现：数据资产入表费用补贴 30%（最高10万元），数据交易按3%奖励（最高10万元），破解企业数据资源确权交易难等问题。
数据产权登记：鼓励企业依规进行数据产权登记，每笔数据产权登记业务补贴1000元，同一企业补贴最高不超过1万元，推动数据产权确立。
（四）产业发展集聚部分（第十一条至第十八条）
构建企业技术人才全生态支持体系：
企业培育：国家数创企业入库最高奖励20万元，配套知识产权、研发投入等精准服务，培育产业中坚力量。
技术攻关：设立专项基金，支持高并发传输、多模态融合等关键技术突破。
基础设施升级：算力服务补贴30%（年最高100万元），万兆光网试点国家级奖励20万元、省级10万元，夯实数字底座。
标准与人才：通过“一张床、一间房、一套房”人才住房保障体系对产业人才予以支持。
“数据要素×”大赛：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国家级、省级“数据要素×”大赛，对获奖项目和企业予以一定支持。
（五）附则部分（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三条）
明确政策执行规则：一是坚持政策申报不重复原则，避免政策叠加浪费；二是设置3000万元企业年度奖补上限，确保资金公平分配；三是界定核心概念与申报条件，规范审核流程；四是明确若干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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